
证券代码：688609          证券简称：九联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1 

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签署《收购框架协议书》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内容： 

1、 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九联科技”）正在筹划

收购成都能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能通科技”）

51%股份（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预计将实现对标公

司的控股。 

2、 标的公司主要从事军用监视雷达、通信导航与电子对抗等领域部件、整机系

统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标的公司在技术、市场、采购、生产等方面均

与公司具备协同互补效应,本次交易能够有效拓展公司技术与产品布局和下

游应用领域，帮助公司迅速切入至军工等领域。公司收购标的公司后，将在

市场开发、技术研发及应用、供应链协同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提高公司核

心竞争力，从而实现公司整体业务规模及盈利水平的提升。 

3、 收购价格将以经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

值为参考依据，综合考虑标的公司所处行业、成长性、交割日审计的净资产

情况等因素，由交易各方协商一致，并在履行完毕所有必要的内外部审批程

序后，于交易各方签署的最终交易文件中予以确定。 

4、 经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情形，本次交易不涉及公司发行股份，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的变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推进相关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5、 本次签署的  收购框架协议书》仅为意向性协议，具体的交易方式及交易条

款以各方签署的正式收购协议为准。本次交易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交易方

案和交易条款仍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公司及标的公司尚需分别履行必

要的内外部决策、审批程序，存在未能通过有关决策、审批程序的风险。公

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 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 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有关的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6、 标的公司目前已取得 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二级保密资格证书》 武器装

备科研生产许可证》 武器装备承制单位资格证书》等从事军品生产所必需

的经营资质或资格认证，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国防科工局军工事项审查批准。

若公司或标的公司未能取得国防科工局军工事项审查批准，则本次交易可能

被终止。本次交易存在终止的风险，能否实施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7、 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根据  上市公司股票停牌复牌规则》 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4号——停复牌》等规定，公司股票不停牌。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8、 公司预计将于 6个月内披露本次交易相关的预案或正式方案。 

一、 本次交易概述 

2025 年 4 月 16 日，公司与能通科技及其主要股东张春雨、江才纯、魏文浩、

胡明芳签署了  收购框架协议书》，公司拟收购标的公司 51%的股份，收购价格将

以经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值为参考依据，综

合考虑标的公司所处行业、成长性、交割日审计的净资产情况等因素，由交易各

方协商一致，并在履行完毕所有必要的内外部审批程序后，于交易各方签署的最

终交易文件中予以确定。 

经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情形，本次交易不涉及公司发行股份，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

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推进相关工作，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



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二、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的范围尚未最终确定，最终确定的交易对方以后续披露的公告

信息为准。本次  收购框架协议书》的签署对手方为能通科技及其主要股东张春

雨、江才纯、魏文浩、胡明芳，基本情况如下： 

1、张春雨 

张春雨先生，男，1979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

证号码：32092219791119xxxx，住址：北京市朝阳区。 

2、江才纯 

江才纯先生，男，1977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

号码：51012119770424xxxx，住址：中国成都市锦江区。 

3、魏文浩 

魏文浩先生，男，1974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

证号码：51110219741223xxxx，住址：中国成都市青羊区。 

4、胡明芳 

胡明芳女士，女，1971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

号码：51060219710410xxxx，住址：中国成都市成华区。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成都能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71603074X2 

法定代表人 张春雨 

注册资本 4500 万元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成都市武侯区武侯电商产业功能区管委会武科东三路 6

号 1栋、2栋、3栋 

成立日期 1999 年 09 月 16 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火箭发射设备研发和制造；技术进出口；民用

航空器零部件制造；火箭控制系统研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电子

专用设备制造；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光

通信设备制造；导航终端制造；通用设备制造 （不含特种

设备制造）；移动通信设备制造；卫星移动通信终端制造；

移动终端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计算机

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电子测量仪器制造；仪器仪表制

造；其他专用仪器制造；智能仪器仪表制造；其他通用仪

器制造；终端测试设备制造；互联网设备制造；光纤制造；

电子 （气）物理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智能无人飞行

器制造；工业机器人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电子元器

件制造；其他电子器件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集成电路芯

片及产品制造；伺服控制机构制造；光缆制造；机械零件、

零部件加工；通用零部件制造；数字视频监控系统制造；

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

造；集成电路设计；导航、测绘、气象及海洋专用仪器制

造；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卫星技术综合应用系统集成；卫

星导航多模增强应用服务系统集成；智能控制系统集成；

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软件外包服务；集成

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服务；太赫兹检测技术研发；专

业设计服务；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工程和技术研究

和试验发展；电子产品销售；销售代理；工程管理服务；

物联网技术研发；会议及展览服务；工程技术服务 （规划

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标的公司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比例 

1 张春雨 35.6993% 

2 江才纯 6.4364% 

3 魏文浩 4.5055% 

4 胡明芳 4.1147% 

5 其他股东 49.2441% 

合计 100% 

标的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也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三）标的公司主营业务 

标的公司主要从事军用监视雷达、通信导航与电子对抗等领域部件、整机系

统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标的公司以监视雷达及测试相关的产品与技术为基础，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

在射频微波、信号与数据处理等部件以及以测试模拟仿真、低空防御为主的整机

系统方面与主要客户建立了广泛深入的业务合作关系，可为客户提供覆盖装备研

制配套、定型批产以及测试辅助等系列配套产品及解决方案。 

四、 收购框架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收购方：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或其指定的关联方 

标的公司：成都能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春雨 

收购方式：收购股份出售方持有的标的公司全部/部分股份方式。 

（一）交易方案 

截至本意向书签署日，收购方有意就参与收购股份出售方持有的标的公司全

部或部分股份以最终取得标的公司 51%股份事宜与标的公司现有股东进行商谈。

收购价格将以经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值为

参考依据，综合考虑标的公司所处行业、成长性、交割日审计的净资产情况等因

素，由交易各方协商一致，并在履行完毕所有必要的内外部审批程序后，于交易

各方签署的最终交易文件中予以确定。 

业绩承诺人、承诺业绩、补偿方式、超额业绩奖励条件及方式等由交易各方

协商一致，并在履行完毕所有必要的内外部审批程序后，于交易各方签署的最终

交易文件中予以确定。 

（二）收购方尽职调查条款 



标的公司同意收购方就本次收购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对标的公司进行尽职调

查，标的公司承诺将持续积极配合提供收购方所合理要求的资料。标的公司共同

确认，收购方就本次收购开展尽职调查及标的公司方履行配合义务不违反任何禁

止性规定或其与第三方的有效约定。如收购方就本次收购开展尽职调查被第三方

提出任何权利主张或遭受损失的，标的公司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三）排他性 

各方同意，自本框架协议签署之日起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内，标的公司及其

主要股东承诺排他性地与收购方推动本次收购交易完成，不得与除收购方以外的

其他方讨论收购标的公司的有关直接的或间接的转让和处置等任何可能性，或签

署任何有关的文件。 

（四）其他条款 

本框架协议中尚未约定的与本次收购有关的其他条款和条件 （包括但不限于

公司治理结构、股东权利及义务等）应经各方协商一致后在本次收购的最终交易

文件中予以明确。 

五、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标的公司主要从事军用监视雷达、通信导航与电子对抗等领域部件、整机系

统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标的公司在技术、市场、采购、生产等方面均与公

司具备协同互补效应, 本次交易能够有效拓展公司技术与产品布局和下游应用

领域，帮助公司迅速切入至军工等领域。 

公司收购标的公司后，将在市场开发、技术研发及应用、供应链协同等方面

实现资源共享，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从而实现公司整体业务规模及盈利水平的

提升。 

六、 后续工作安排 

公司后续将根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聘请

独立财务顾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及法律顾问对标的公司展开尽职调查工作，



严格要求履行相应决策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 风险提示 

（一）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具体交易方案尚需进一步论证、协商，并需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二）本次交易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标的公司目前已取得 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二级保密资格证书》 武器

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 武器装备承制单位资格证书》等从事军品生产所

必需的经营资质或资格认证，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国防科工局军工事项审查

批准。若公司或标的公司未能取得国防科工局军工事项审查批准，则本次

交易可能被终止。本次交易存在终止的风险，能否实施尚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根据 “审慎停牌、分阶段披露”的原则，公司股票不停牌，公司将根据相

关事项进展情况，分阶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17 日 


